关于黑龙江省密山市富密灌区
2022年度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密山市水务局：   

你单位报送的《黑龙江省密山市富密灌区2022年度续

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称《报告表》）及相关材料收悉。经组织专家技术评审，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及审查意见
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黑龙江省鸡西市密山市西部，穆棱河左岸，建设性质属于改扩建。主要建设内容包括主体工程、辅助工程、环保工程、依托工程、临时工程等工程内容，其中主体工程主要包括：改造渠道20条，长度100.646km；改造沟道4条，总长度13.502km；建设建筑物51座，其中重建42座，新建5座，维修2座，拆除2座；建设水量计量设施10处；设计立体感知体系、自动控制体系、支撑保障体系、智慧应用体系、主动服务体系五方面灌区信息化建设等。项目总投资6669.6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8.33万元，占总投资的0.57%。经现场核查，该项目未经批准已建成，属于“未批先建”环境违法行为，鉴于项目自建设以来未造成环境污染危害后果，符合依法办理环评审批情形。该项目在全面落实好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前提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二、项目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生态保护措施。施工完成后及时进行植被恢复，播撒草籽后，加强渠道两侧植被恢复情况的监控及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保障生态环境质量。
2、环境监测计划。加强对渠首水质的监测，保证水质满足灌溉水质量要求；加强排渠水质监测，防止退水排入地表水体后，对水环境质量造成影响。
3、巡查管护工作。严禁在渠首、渠道、排渠等周围存放和冲洗有毒有害危险品，堆放农药瓶、垃圾等，防止对水体和土壤造成污染。
三、项目环保验收程序及要求

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工程竣工后，需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环境监管

由鸡西市密山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队负责该项目建设期环境保护“三同时”监管和运营期的环境保护监察工作。

五、其他

　　本批复仅说明该项目符合的环境保护相关要求，项目建设单位应依法取得其他相关部门的合法批件，确保项目的建设实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鸡西市密山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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